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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神娱乐””）于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12 号（下称“问询函”），现根据问询

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2018 年 11 月 2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称，

因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歌斐”）财产保全请求，你公司

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银行存款人民币 9.45 亿元或查封其他等值财

产。 

一、你公司与芜湖歌斐纠纷的具体情况，包括纠纷发生背景、芜湖歌斐的

诉讼或仲裁请求，你公司为解决该纠纷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回复：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神娱乐”）近日收到

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答辩通知等材料，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芜湖歌斐”）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具体情况如下： 

1. 仲裁当事人 

（1）申请人：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吉和南路 26 号雨耕山园区内思楼二层北侧和

西侧区域 B1002 室 

法定代表人：殷哲，董事长 

（2）被申请人 1：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致富街 31 号 905 单元 

法定代表人：朱晔 

（3）被申请人 2：朱晔 

身份证号：11010119770127**** 

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15 号嘉禾国信大厦 6 层 

2. 仲裁请求 

（1）请求判令天神娱乐向芜湖歌斐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936,651,397.26 元； 

（2）请求裁决天神娱乐向芜湖歌斐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8,000,000 元； 

（3）请求裁决天神娱乐向芜湖歌斐支付担保服务费人民币 770,000 元; 

（4）请求裁决天神娱乐在其持有的 DotcUnitedInc 之 54,355,828 股股权价值

范围内对芜湖歌斐优先受偿; 

（5）请求裁决朱晔对天神娱乐上述 1-4 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6）请求裁决本案仲裁费用、保全费用 10,000 元由天神娱乐与朱晔承担。 

3. 仲裁事实和理由 

2017 年 2 月，芜湖歌斐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了深圳泰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深圳泰悦”）的份额，并通过深圳泰悦进行定向投资。根据《深圳泰

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芜湖歌斐向深圳泰

悦出资人民币 1,042,500,000 元。协议签署后，芜湖歌斐分 8 笔向深圳泰悦缴付

出资人民币 1,042,500,000 元。 



 

2017 年 2 月，天神娱乐与芜湖歌斐签订了《合伙协议回购及差额补足协议》

(以下简称“回购协议”)。协议第 1.2.1 约定：如发生以下“违约回购情形”时，芜湖

歌斐有权要求天神娱乐在书面通知的日期(“违约提前回购日”)回购其持有的全部

标的权益：…（9）天神娱乐、朱晔、普通合伙人及其拥有的资产涉诉或被施以

强制措施（对天神娱乐而言，该等涉诉或被施以强制措施的资产公允价值需达到

其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或审计报告净资产的 30%；就实际控制人而言，该等涉诉或

被施以强制措施的资产公允价值需达到人民币 30000 万元；就其债务人而言，该

等涉诉或被施以强制措施的资产公允价值需达到人民币 2000 万元；（10）天神

娱乐、实际控制人、普通合伙人发生对其财产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后果的任何诉讼、

仲裁或刑事、行政处罚。 

2017 年 2 月，朱晔与芜湖歌斐签订了《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约定由朱晔对《回购协议》项下天神娱乐基于回购价款及差额补足款的支付而产

生的全部债务对芜湖歌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认购深圳泰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参与认购深圳泰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

额的公告》，并在公告中披露了在该基金中，当优先级和中间级份额合伙人累计

分配金额低于其投资本金及固定收益之和时，由公司回购优先级和中间级份额合

伙人出资对应的基金份额或差额补偿的条款，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晔为公司前

述义务承担个人连带责任的内容。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并购基

金的进展公告》，并在公告中披露了该基金已募集完毕，芜湖歌斐作为优先级投

资人出资 10.425 亿元。 

2018 年 6 月，天神娱乐与芜湖歌斐签订《股份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质

押合同第 1.1 条约定：天神娱乐将其持有的 DotcUnitedInc 之 54,355,828 股普通

股质押给芜湖歌斐，作为天神娱乐按照《回购协议》履行回购义务、支付回购价

款及差额补足金额的担保。 



 

质押合同第 1.2 条约定：各方确认，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义务的范围为天神

娱乐按照《回购协议》需要支付的差额、补足金额、支付回购价款、违约金及其

他费用。 

质押合同第 2.1 条约定：根据本合同设定的质押应作为主合同持续有效的担

保一直具有完全的效力，直至天神娱乐在主合同项下的义务与责任被不可撤销等

全部适当履行或清偿或者质押根据本合同项下的约定进行接触。 

2018 年 5 月 29 日，2018 年 6 月 6 日，2018 年 7 月 30 日深圳泰悦与天神娱

乐分别签署《回购协议》补充协议、二、三，就天神娱乐的差额补足义务进行调

整，根据补充协议三的约定，天神娱乐差额补足及回购义务对应的芜湖歌斐实缴

出资为 896,000,000 元。据此，芜湖歌斐与各方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签署更新版

的《深圳泰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8 年 9 月 12 日，天神娱乐发布公告，天神娱乐的实际控制人朱晔持有的

天神娱乐全部 100%的股权被冻结。天神娱乐因此触发了《回购协议》项下的回

购条款。 

朱晔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天神娱乐作为出质人对天神娱乐履行回购义务承

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据此，芜湖歌斐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 

4. 仲裁判决情况 

本案已由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5. 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目前还无法确定本次公告的仲裁案件对本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二）公司为解决该纠纷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正在与芜湖歌斐积极进行和解谈判，但相关和解方案尚存在不确

定性。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和出庭的准备。 



 

公司将高度关注本次仲裁案件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二、你公司被冻结和查封资产的具体情况，是否包括公司主要银行帐号，

本次冻结查封是否会导致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请你公司自查并

明确说明是否构成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的情形。

并请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持有子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00%（出资金

额 3281.6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北京妙趣横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5.00%（出

资金额 500.6717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3.54%

（出资金额 112.25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嘉兴乐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2.00%

（出资金额 420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出资金额 1000 万元）的股权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被冻结股

权的公司

名称 

被执行人持有

股权、其他投资

权益的数据额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书

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期限 冻结申请人 

北京天神

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 

3281.6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24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妙趣

横生网络

科技有限

公司 

500.6717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36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幻想

悦游网络

科技有限

公司 

112.25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24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兴乐玩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420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36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雷尚（北

京）科技有

限公司 

1000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至解除冻

结之日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除上述冻结情况外，公司主要银行帐号未被冻结，本次冻结查封尚未导致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该事项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第 13.3.1 条的情形。 

律师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受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娱乐”

或“公司”）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

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向天神娱乐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的相

关问题，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出具本专项核查

意见。 

根据《问询函》，2018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裁定

书的公告》称，因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歌斐”）财产保全

请求，公司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银行存款人民币 9.45 亿元或查封

其他等值财产。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经公司自查，

公司持有子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00%（出资金额 3281.6 万元）

的股权、持有子公司北京妙趣横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5.00%（出资金额 500.6717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3.54%（出资金额

112.25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嘉兴乐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2.00%（出资金

额 420 万元）的股权、持有子公司雷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00%（出资金

额 1000 万元）的股权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被冻结股

权的公司

名称 

被执行人持有

股权、其他投资

权益的数据额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书

文号 
被执行人 冻结期限 冻结申请人 

北京天神

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 

3281.6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24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妙趣

横生网络

科技有限

500.6717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36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 

北京幻想

悦游网络

科技有限

公司 

112.25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24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兴乐玩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420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36 个月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雷尚（北

京）科技有

限公司 

1000 万元 
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法院 

（2018）辽

0202 财保 31

号 

天神娱乐 
至解除冻

结之日 

芜湖歌斐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除上述冻结情况外，公司主要银行帐号未被冻结，本次冻结查封尚未导致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该事项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第 13.3.1 条的情形。 

本所律师对公司财务总监相卫轻先生进行了访谈，并看到公司尾号为 0762

的基本账户（即公司《开户许可证上》所载的开户银行及账号）在公司财务人员

的操作下可以进行网上银行的正常转账划款。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 

13.3.1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

保且情形严重的；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本所律师查询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他公告等文件，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也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2016 年，派乐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乐影视”）、霍

尔果斯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顿文化”）因《孤芳不自赏》的游

戏改编权授权纠纷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子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互动”），并于 2017 年 12 月冻结了天神互动的浦

发银行银行账户，上述诉讼案件已在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经审理，

一审判决天神互动败诉，天神互动需要向派乐影视、克顿文化支付违约金 1250

万元及部分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约 12 万元。2017 年，天神互动向天津高院提

起上诉，2018 年 8 月，天津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维持原判，即天神互动需

向派乐影视、克顿文化支付违约金 1250 万元及部分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约 12

万元。 

经公司自查，发现天神互动有 8 辆汽车因上述案件被查封，并且近期又有广

发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账户被冻结，天神互动银行账户具体冻结情况如

下： 

序号 银行 开户行 状态 冻结时间 

1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北京京广支行 冻结 2018-11-26 

2 广发银行（美元） 广发银行北京京广支行 冻结 2018-11-26 

3 广发银行（欧元） 广发银行北京京广支行 冻结 2018-11-26 

4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广渠门支行 冻结 2018-11-26 

5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冻结 2017-12-03 



 

6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大连民主广场支行 冻结 2018-11-26 

7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崇文支行 冻结 2018-11-26 

8 交通银行（美元） 交通银行北京东区支行 冻结 已冻结 

目前，公司不存在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6日 




